

丰都县兴义镇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兴义镇（非）全日制公益性岗位人员管理制度》的通知

各村（社区）、镇级各部门：
为进一步加强我镇全(非)日制公益性岗位人员管理，现印发《兴义镇（非）全日制公益性岗位人员管理制度》，请各村（社区）、镇级各部门遵照执行。

丰都县兴义镇人民政府
    2025年9月23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兴义镇（非）全日制公益性岗位人员
管理制度

一、总则
（一）目的：为进一步规范（非）全日制公益性岗位人员的管理，充分发挥公益性岗位促进就业、服务社会的作用，保障（非）全日制公益性岗位人员的合法权益，特制定本管理制度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适用范围：本制度适用于兴义镇各村（社区）开发设置并使用的所有（非）全日制公益性岗位人员。
（三）管理原则：坚持“谁使用、谁管理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明确各部门、各村（社区）在（非）全日制公益性岗位人员管理中的职责，确保岗位管理规范、有序。
二、管理原则
村（社区）是（非）全日制公益性岗位日常管理的责任主体，负责具体管理工作。村（社区）应当对使用的（非）全日制公益性岗位人员进行岗前技能和安全等培训，确定公益性岗位职责、工作时间等，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和考核奖惩办法、严格执行各项管理制度，做好（非）全日制公益性岗位的日常管理、工作及安全指导，每月至少开展一次（非）全日制公益性岗位人员的实地作业检查、安全检查及资格核查，建立好（非）全日制公益性岗位就业人员花名册、签到册，整理完善检查资料。镇级行业部门对（非）全日制公益性岗位人员管理工作有监督责任。便民服务中心应不定期对公益性岗位“人岗一致性”性开展抽查督查，根据上级财政资金到位情况按时支付岗位补贴。产业服务中心、平安法治办和村镇建设服务中心对对应自来水管护、道路劝导和清扫保洁类公益性岗位出勤情况、人岗一致性、自来水管护（道路劝导、清扫保洁）情况和安全教育等进行监管。
三、公益性岗位考勤管理制度
（一）统一上岗制度
由各村（社区）非全日制按照每月出勤不少余17天，总出勤时长不低于38.64小时，全日制每月出勤不少余22天，每天6--8小时。不得出现顶岗、代岗、混岗、空岗等现象，否则直接解除聘用合同并退出其违规享受岗位补贴。
[bookmark: OLE_LINK1]实行统一上岗制度，由各村（社区）按照每月总出勤时间不低于38.64小时，按照上岗前签订劳务协议的路段开展道路清扫保洁、道路劝导和自来水管护等工作。各村（社区）做好（非）全日制公益性岗位的日常检查、平时考核工作。
（二）上岗签到制度
（非）全日制公益性岗位人员实行上岗签到制度，即（非）全日制公益性岗位人员在上岗前需到村（社区）委员会签到，各村（社区）如实做好出勤记录。
（三）病假、事假制度
（非）全日制公益性岗位人员因病因事不能上岗的，需向村（社区）请假报备。由村（社区）另行指定上岗时间，补齐总工作量。确因病因事1个月不能上岗的，可按照程序退出公益性岗位。
四、公益性岗位就业人员的奖惩办法
（一）村（社区）每月、每年度对（非）全日制公益性岗位人员进行民主测评，年度评议会上，（非）全日制公益性岗位人员要向大会作自我总结发言，村（社区）负责考核的干部要向大会汇报平时考核情况，进行无记名民主评议投票。凡满意以上票达不到半数以上的，必须解除劳务协议，不再与之签订下一年劳务协议。基本满意票超过一半以上的公益性岗位人员，由村（社区）根据政策、总用工量等情况开会集体确定是否继续与之签订下一年劳务协议，决定继续签订的要及时签订下一年劳务协议（按国家安置公益性岗位年限要求），决定不再签订的要及时通知相关人员，并做好解释说明。
（二）对在公益性岗位上兢兢业业、任劳任怨，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，表现突出的公益性岗位就业人员，经考核，由村（社区）进行表彰奖励。
五、其他事宜
（非）全日制公益性岗位人员要服从村（社区）和行业部门管理，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，自觉做到以下几点：
（1） （非）全日制公益性岗位人员在协议期间，不能办理营业执照、不能在其他单位就业参加工伤保险、在岗期间不能长期外出离开本镇等。经检查、举报发现后立即解除聘用合同并退回或扣发违规期间岗位补贴。
（二）从事（非）全日制公益性岗位人员不得重复享受生态护林员、网格员等政策，经检查、举报发现后将解除合同，同时清退岗位补贴。
（三）（非）全日制公益性岗位人员在上岗期间注意自身安全，注意来往车辆、不乘坐不合法车辆、注意防滑防摔、注意防范滑坡、落石等，远离山坪塘、水渠，严禁下塘等。避免在中大雨、暴雨、暴晒等恶劣天气或恶劣时间段中上岗作业，做到不带病上岗，不饮酒上岗，上岗中不做与上岗无关的事情。
（4） （非）全日制公益性岗位人员属于政府政策支持下的短期就业援助人员，是政府用财政资金扶持的从业人员，双方系劳务关系，不能适用劳动法律法规规定的解聘经济补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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